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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教师义务
王 毅

摘 要 教师作为学生灵魂的工程师，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师法》中明确规定了教师应当履行

的义务，对教师的行为进行了规范，有利于教师更好的履行义务。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师的义务也有

了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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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师这一职业的特殊性，《教师法》规范了教师应当履行

的义务。教师的义务，是指教师依照《教师法》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从事教育教学工作而必须履行的责任、表现为教师在教育

教学活动中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或不得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它

是由法律规定，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履行。每每学习这一“义

务”，都会使自己对教师这一职业有更新更高的认识，都会使自

己的工作和学习有更加明确的方向。

《教师应当履行的义务》从六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教师必须履

行的义务，它含盖了有助于教育教学正常进行、发展的六大内容。

使教师从个人方面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从思想方面不断提高自

己的政治水平，这样才能给学生指引和指导正确的方向。

《教师应当履行的义务》从“育人”方面明确了教师的义务，使

我深深懂得“育人”的前提性和重要性，这也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所

在。“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其含义可做如下

解释。一方面，教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必须遵守宪法、

法律。教师不仅应是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表率，而且要在教育

教学工作中，自觉培养学生的法制观念，民主意识，使每个学生都

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另一方面，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应当遵守职业道德，由于教师担负着培养下一代的任务，他们

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对学生的思想品德、道德、法律意识

等方面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教师的职业道德，不仅是教师

自身行为的规范，也是法律赋予教师应尽的基本义务。

在教育教学中，教师要面向全体学生，对全体学生负责，不能

偏爱一部分人，歧视另一部分人。特别是对于有缺点、错误的学生，

要深入了解情况，具体分析原因并要善于发现、培养和调动这些学

生身上的积极因素，肯定他们的微小进步，尊重他们的自尊心，鼓励

他们的上进心，即使是对于极个别屡教不改、错误性质严重、需要给

予纪律处分的学生，也要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以理服人，

不能采用简单粗暴和压服的办法，更不得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

应该指出，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极易造成师生的对立情绪，

使学生产生自卑、怯懦心理，严重的甚至会造成学生肢体损伤，对

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造成十分恶劣的后果，并且容易引起家长与

教师的纠纷。造成严重后果的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

此项义务是教师应严格遵照并履行的。

作为教师，实施“育人”的态度，直接影响他的教育效果，甚至

影响学生今后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我始终认为：爱是一切教育

的基础。只有投入“爱心”，真正关心 、爱护学生，学生才能够接

受你的教育，既而健康的成长。

《教师应当履行的义务》中严格的规范了“教书”的义务，使教

师明确在教书过程中，要严格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

度，一切按教学计划进行，避免个人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那么它

的含义也可做如下解释。其一，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应当全

面贯彻国家关于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对学生进行全面指导。特别是在基础教

育阶段，要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等诸多方面都得到发展，而不

能一味重视智育，追求分数，偏重书本知识，而把其他摆在可有可

无的位置，这是与教育方针相违背的，应予以纠正。其二，教师应

遵守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制定的具体教学工作

安排。其三，教师应当履行聘任合同中约定的教育教学职责，完

成职责范围内的教育教学任务。如果教师不按聘任合同完成教

育教学任务而造成工作损失的，应依据《教师法》第 37 条规定，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教师应当履行的义务》中还指出要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

或者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让他们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这

一义务有两方面含义：首先，教师制止的范围是特定的。主要指

教师在学校工作和与教育教学工作相关的活动中，对侵犯其所负

责教育管理的学生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给予制止。其次，教师批

评和抵制的范围是一般意义上的。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和身心

健康，是全社会的责任。教师自然更赋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因

此，教师对社会上出现的有害于身心健康成长的不良现象，有义

务进行批评和抵制。

作为教师，肩负着历史和时代赋予的重任，这就要求我们自

身不断学习，无论思想觉悟和教育教学水平都应随着时代的发展

和社会的进步有进一步的提高，来满足学生的需求，满足社会的

需求，满足时代的需求，满足发展的需求，这才是一名真正的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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